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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利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9 月 1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11 月 9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张志毓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赵冬梅、尹淑红,河南裕达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元亨利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黄旭文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杜保富、河南正商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河南一恒贞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黄飞雪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杜保富、河南正商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黄旭文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杜保富、河南正商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谢宗选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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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杜保富、河南正商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张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杜保富、河南正商律师事务所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钟葱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该案系张志毓与元亨利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亨利”）的民间借贷

纠纷，2016 年 1 月 27 日，张志毓与元亨利、河南一恒贞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一恒贞”）签订借款协议，元亨利向张志毓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一恒

贞、黄飞雪、黄旭文、谢宗选、张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8 年 6 月 1 日张志毓与申请人元亨利、一恒贞、黄飞雪、黄旭文、谢宗

选、张斌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达成了调解。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2018 年 6 月 1 日，张志毓与申请人的调解协议如下： 

一、申请人元亨利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偿还申请人张志毓借款本金 1000 万元

及利息（以借款本金 1000 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计算自 2017 年 1 月 27 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前付清。 

二、申请人河南一恒贞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黄旭文、谢宗选、黄飞雪、张斌

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六）案件进展情况： 

2018 年 9 月 13 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 0191

执 7080 号执行通知书： 

一、责令被执行人向张志毓支付借款本金 1000 万元及利息 3960000 元。 

二、负担申请执行费 81360 元。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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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

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张志毓向河南省郑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出追加被申请人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一”）为被执行人的书面异议。 

经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查明，2016 年 3 月 9 日，金一公司与

一恒贞签署《河南一恒贞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原告拟认购一恒贞

93,670,000 股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认购价 1.601 元，认购金额

149965670 元，交易完成后，原告持有一恒贞 51%的股权，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2016 年 4 月 7 日。一恒贞发布《股票认购公告》载明：股份认购缴款起止日期

为 2016 年 4 月 12 日-4 月 30 日。认购成功的确认方法是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公

司收到汇款底单，并确认认购人的认购资金到账无误后，以电话或邮件方式通知

认购人股份认购成功。2016 年 4 月 28 日，金一公司通过华夏银行向一恒贞指定

的验资账户汇款 149965670 元作为股份认购款。2016 年 5 月 25 日，一恒贞委托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该所出具了[2016]京会兴验字第 04010061 号

验资报告； 

2016 年 9 月 14 日，一恒贞公司向金一公司分别多笔转账共计 149965670 元，

转账摘要均显示为退还股份认购款。金一公司在验资后又将股份认购款全部转出

行为构成抽逃出资。 

2018 年 11 月 9 日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8)豫 0191 执异 1017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结果如下： 

一、追加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2018）豫 0191 执 7080 号执行

案件的被执行人。 

二、被申请人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 149,965,670.00 元的范围内

承担责任。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出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8 年 6 月 8 日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8)豫 0191 民特 44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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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调解协议有效。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 

 

2018 年 11 月 9 日，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

豫 0191 执异 1017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结果如下： 

一、追加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2018）豫 0191 执 7080 号执行

案件的被执行人。 

二、被申请人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 149,965,670.00 元的范围内

承担责任。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出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与债权人积极磋商，解决债务问题。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豫 0191 民特 441 号《民

事裁定书》；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豫 0191 执 7080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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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豫 0191 执异 1017 号《执

行裁定书》。 

 

 

元亨利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8 日  


